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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民歌特点浅析
桑植县文化馆 佘丽华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植民

歌，著称全国，脍炙人口，源远流长，乃是

湖南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据史料记

载，桑植民歌有两千多年历史，现已搜集

整理山歌、小调、号子、花灯等3000多首。

笔者现结合自身多年群众文化的工

作经验，简要分析桑植民歌的特点，以期

对桑植民歌的传承和发展能起到一定的

积极作用。

一、即兴而作，天地为歌
即兴而作，天地为歌的桑植民歌，

是将人的本性和自然现象用自由率真

的语言进行直观而形象的大胆表达，

具有原始特征。之所以能广为流传，

还因为其有着强烈的群众自娱性。在

劳动生产和生活之中，人们常常以引

吭高歌、浅吟低唱的方式来宣泄情感，

或长歌当哭，或清幽哀怨，或风趣活

泼，或凄婉悠扬，或高亢明快。民歌使

劳动快乐，民歌让民众心情舒畅。久

而久之，桑植民间形成“无时不歌，无

处不歌，无人不歌”的习俗，人们通常

很随意地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劳作、生

活时的情感，如走路疲惫时吟唱“上坡

不起，恩！腿无力那恩！好久没得哎

哟东西吃那恩！”惆怅孤独时“杨柳叶

叶儿青，听我唱单身，想起单身我好伤

心；单身我回家来，顺手捡把柴，讲起

单身我苦愁来”。

这些渗透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歌

声已经成为桑植人永恒的精神寄托。

二、贴近生活，时代为歌
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

和编年史。”

桑植民歌就是如此，桑植民歌极为

贴近生活，唱响的都是那个时代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很多脍炙人口的民歌更是

生命力极强的跨过历史的河流，走到了

现在。

从现存的桑植民歌歌词中，我们

可以考证桑植的种种历史文化渊源，

和生长于斯的居民历史生存状态。非

物质文化遗产桑植民歌，犹如一部长

篇史诗的“书籍”，翻开这本书，你能看

到不能入史的普通老百姓，能看到普

通山民、村姑、猎人、水手、长工、货郎、

鸭客郎、乞丐、士兵、祭师等的日常生

活。大到节日祭祀，小到捉鸡筛米，特

别是爱情婚姻的种种酸甜苦辣、喜怒

哀乐都成了书中浓墨重彩的内容。

例：《门口挂盏灯》：睡到半夜过，门

口嘛在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侧着耳朵

听。不要茶水喝，又不喊百姓，只听那个

脚板响，不见嘛人作声。大家不要怕，这

是贺龙军，红军那个多辛苦，全是为穷

人。媳妇你快起来，门口嘛挂盏灯，照在

的个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首“红军歌”，记载的乃是当年湘

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红军在桑植

跟民众的鱼水深情。这首歌纪录和反映

了贺龙在桑植周边地区进行革命活动事

迹，以及老百姓对贺龙和红军的爱戴尊

敬。歌中选取了红军夜行军经过百姓家

门的一个真实场景，用对话的形式展示

老百姓对红军的反应，短短近百字，精炼

传神，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三、放飞自我，艺术为歌
席地而坐，放飞自我，对天而歌，桑

植民歌贴近生活，体现了时代特点，同

时，桑植民歌之所以能广为流传，能在众

多文化遗产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跟桑植民歌极强

的艺术性不可分割。因为有了艺术性，

所以，桑植民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度过了悠长的历史，传承至今。

桑植民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兼具

容纳了多种民歌的特点，但也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鲜明

特点。

一是旋律风格与场景高度契合。桑

植有句俗话，“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意

思就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景，

不同氛围，民歌的旋律各不相同。也就

是，桑植民歌讲究旋律和场景的高度契

合，有机统一。

二是旋律优美，注重发展手法。民

歌起始于人们简短的山歌和号子。人们

在传唱过程中，总是愿意把最动听的旋

律表现出来，而已有的简短旋律远远不

够表现丰富的内在情感，于是出现重复

手法。由于过多的重复会给旋律发展带

来惰性，缺乏动力，于是聪明的歌手在使

用重复手法时略有一些变化，以《马桑树

儿搭灯台》为例：第一个乐段唱出了“马

桑树儿搭灯台”，后来唱“郎去当兵姐在

家”时，与人的感情语言复叙相一致，又

重复了第一个乐段，但借联缀手法使后

两个音乐有了变化。

三是修辞手法形象生动，艺术感十

足，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桑植民歌博大精深，每一个艺术特

点，都是一部美丽的画卷，都是一部浩大

的史诗，本文很难完全将其特点阐述清

楚，但抒浅议，作抛砖引玉，以供参考。

司法公开对于促进审判公开、维护

司法权威、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具有重要

作用，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

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六条对裁判文书公开制度进行了

明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中国裁判文

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

判文书。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仅涉及法院

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书，调解书被列入公

开范围的例外情形。

判决书是案件裁判结果的载体,体

现的是人民法院的法官对裁判权的运

用。而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经法院

调解制作的调解书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

确认双方当事人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

其作为一种法定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我

国民事审判的审判方式之一，在我国法

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

用，被外国誉为“东方经验”。从我国的

民事审判实践来看，调解方式结案的情

况占据了较大比例。一般观点认为，民

事调解书是双方当事人对私权利进行处

分的体现，其特点不同于判决书，不适宜

对外进行公开。

但民事调解书作为调解所达成的纠

纷解决的最终载体，它既是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表示,也是经过法院认可并予以

确定的法律文书。王胜明等学者开始对

调解书是否公开和如何公开的问题进行

了关注。在司法公开深入推进之时，民

事调解书是否也有纳入公开范围的必要

和可能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

题。同时，民事调解书绝对不公开存在

着对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潜在危害、不利

于审务公开等弊端。为此，建议建立民

事调解书的有限公开制度。

从法理上辨析，调解书公开有其合

理性。一是保密原则的例外。调解保

密性是现代社会法院调解程序发展的

内在要求，但保密原则并非是一项绝对

性原则，也存在调解保密的例外情形。

如希腊的《调解法》规定，在制定和考虑

重要的公共政策和利益（如保护未成年

人的权益和人身权）时，调解信息可以

公布。二是调解司法性的要求。尽管

调解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

体权利、义务自愿达成协议，是当事人

对自己私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处理和安

排，但我国法院的调解很大程度上表现

出一定的司法性。因为，法院调解是审

判活动的方式之一。调解是我国民事

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法院调解不同于

和解，并非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相

互谅解达成协议，它是人民法院参与的

诉讼活动，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

案件的结果，调解活动实质上是审判活

动的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讲，调解书也

与判决、裁定一样，也是解决实体争议

的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效力。

同时，法院调解具有很强的司法主导

性，我国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使得

法官成为调解活动的主导者和主持人，

扮演着审判人员和调解人员的双重身

份，可以说，调解程序是在诉讼程序中

由法官主持下进行的司法活动。再者，

法官不同于一般的调解人员，因为在调

解的过程中，法官往往会运用法律知

识、司法政策等专业技能所形成的司法

预判对当事人进行引导、劝解，调解的

过程，也是法官进行的一项司法活动。

因此，调解书的公开是调解司法性的内

在要求。三是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调

解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一般情况下，

案件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当事人不愿公

开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信息，如果强

行让当事人公开调解过程和调解信息，

当事人会产生思想上的顾虑，不利于调

解活动的进行，因此，有关调解过程和

调解协议内容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

愿。但并不是所有的调解都会涉及到

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内容，正是基于当

事人意思自由的原则精神，如果参与调

解的当事人同意调解书公布的，可以对

之进行公开。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实

践。对于民事调解书的公开问题建议不

搞一刀切，对法益平衡、当事人意思自由

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建立调解书的有

限公开制度，在公开与不公开之间寻求

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和有限空间，既充分

考虑到调解书不同于判决书的特性和功

能，又能避免调解书不公开所导致的弊

端和问题。一是调解书公开应以“不公

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为基本准则。裁

判文书的公开是对审判公开原则的落

实，其遵循的原则是以公开为原则，但调

解书的私密性和私权处分性决定了其应

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作为其

基本准则。尽管调解活动也是以“公开

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调解活动本

身范围较小，具备相对的私密性，而调

解书公布的对象相对来说更具有广泛

性，应对其公布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

以防止公开不当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

害，这是对调解书公开的总体要求和方

向选择。二是确定调解书公开的有限

范围。调解书的公开范围不能过于宽

泛，可以对调解书的公开范围作出限

定，以下案件的调解书应予公布：（1）不

公布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2）不公布有可能损害第三人

利益的。（3）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案

件。有不少案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

遍关注，如果最终该案件通过调解结案

而使得公众难以得知案件的结果，公众

的知情权难以得到满足。（4）参与调解

的当事人同意公布的。参与调解的当

事人对私权进行协商处理，同时也有权

决定是否可以将调解结果公布于众。

并非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对调解书的公

布心存顾虑，相反有的当事人可能还希

望将他们“互相谦让”的和谐状态告诉

别人。（5）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公开的其

他案件。三是明确不适宜公开的内

容。对于应当公开的调解书原则上需

要公布调解书的具体内容和调解的结

果，但对于以下相关信息，人民法院在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予以删

除，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合法

利益：（1）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

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

个人信息；（2）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

（3）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4）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5）涉及商

业秘密的；（6）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

四是设定严格的公开程序。由于裁判

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判决书的公布

进行了一定的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的第八条规定承办法官或者

人民法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应当在裁判

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完成技术处理，并提

交人民法院内的专门机构进行公布。

第九条规定法官认为裁判文书具有不

宜公布情形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及理

由，由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主管副院长

审定。基于调解书不同于判决书的特

殊性，需要在公开程序上更加严格。（1）

严格内部审批程序。对调解书的公开程

序可以借鉴上述规定，并进行更加严格

的程序设定，对必须公布的调解书，须由

承办法官或法官提出建议，并经合议庭

讨论通过，并将书面意见提交部门负责

人审查后由主管副院长审定，对于复杂

情况的由部门负责人提交庭务会集体讨

论。（2）征求当事人意见。在决定公布调

解书的，人民法院须书面送达相关公开

决定，可以在送达调解书时一并送达，当

事人对于公开的决定有异议的，可在七

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复核。

在公开与不公开之间：民事调解书有限公开制度的思考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2001班 彭泓锦


